
MBA研究生申请部分课程免修

不免考的暂行规定

    第一条 根据《中南财经政法大学MBA研究生学籍管理实施细则》的有关规定，制定本暂行规定“以下简称‘本规定’，或‘规定’”。

    第二条 制定本规定是为了适应MBA教学特点和MBA研究生在职攻读的实际情况，使MBA研究生把有限的时间和精力投入新的学习内容上去。

    第三条 符合下列条件的MBA研究生，可以申请部分课程免修不免考：

    1．该课程是MBA研究生大学本科阶段所学专业的主干课程，且成绩优良（85分以上）；
    2．大学毕业后长期从事本专业或与本专业相近的管理工作，且在工作实践中有一定的贡献；

    3．本人向MBA学院提出书面申请，并经学院领导批准。

    第四条 申请部分课程免修不免考的MBA研究生，须向MBA学院提供证明自己确已修过申请免修课程的成绩证明，或有申请人所在单位加盖公章的工作证明。

    第五条 申请部分课程免修不免考的MBA研究生，应在所申请免修课程开课前，到MBA学院报到注册，并将上述证明材料复印后交任课教师备案。

第六条 申请免修不免考的MBA研究生，在该课程规定的学习期间，应向该课程的任课教师提供一份与本人工作和该课程相关的调查报告或案例分析报告，经任课教师评阅后，方可参加该课程的期末考试。

第七条 任课教师应根据申请免修不免考的MBA研究生的调查报告或案例分析报告以及期末考试的卷面成绩综合评分。

第八条 考试综合评分在75分以下者，应补修该课程，补修仍不合格者，可以申请补考一次。

第九条 本规定的解释权在MBA学院。

